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结果告知书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年  月  日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工程受监号
	

	结构形式
	    结构/     层
	建筑面积
	

	建设单位
	
	负责人
	

	监理单位
	
	负责人
	

	施工总承包
单位
	
	负责人
	

	专业承包
单位
	
	负责人
	

	监督人员
	证号

	室主任
	
	

	项目监督员
	
	

	协助监督员
	
	

	监督员
	
	

	监督员
	
	

	监督员
	
	

	监督员
	
	

	考评起止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项目施工过程安全生产情况
	检查项目
	检查标准及内容
	考评结果

	项目施工过程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情况
	是否每月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等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工作。

	资料齐全。

	建设、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评审情况
	是否对施工企业的项目自评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

	资料齐全。

	项目施工期间因安全生产受到建设主管及监督部门奖惩情况
	包括限期整改、停工整改、通报批评、行政处罚、通报表扬、表彰奖励等。

	

	项目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情况
	是否发生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无。

	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情况
	是否有其他规定材料。
	无。


考评结果
	经对该项目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材料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进行核查，核查结论为：              工程已按规定开展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工作，建设、监理单位对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自评材料进行了审核并签署了意见，工程未发生过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在一年内受到建设主管部门或监督站2次及以上的停工整改，该项目评定结果为合格。

对考评结果有异议的，请在收到本告知书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监督员：                    项目监督员：
 年    月    日

	监督室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室主任：
年    月    日

	监督站意见：
   同意。
分管站长：                              （公 章）
                                      年    月   日


签收单位：

施工单位（签收人）：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评定结果为“优良”、“合格”、“不合格”；
评定结果为不合格的，应当在项目考评结果告知书中说明理由及项目考评不合格的责任单位；
建筑施工项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为不合格：
未按规定开展项目自评工作的；
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
因项目存在安全隐患在一年内受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2次及以上停工整改的；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考评起止时间从办理安全监督手续并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始至发放《终止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止。
